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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短视频行业开始兴起，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本文将以自媒体短视频为研

究对象，介绍其发展背景及现状，明确其法律定性，并分析得出自媒体短视频保护存在的现实困境，主

要是短视频侵权方式更加隐蔽、避风港规则适用难度大以及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缺失。最后对自媒体
短视频的未来发展提出改进建议，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改进，要完善短视频侵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

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同时增设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创作者和受众的版权保护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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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e-media era, the short video industry has begun to rise and is 
loved by the masses. This paper will take we-media short video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troduce its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clarify its leg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 the prac-
tical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protection of short media video, which are mainly the more hid-
den infringement methods of short video, the difficulty of applying the safe harbor rules and the lack 
of duty of car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we-media short video, mainly from four aspects: to improve the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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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short video infringement,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safe harbor rules, 
add the duty of care of network short video platform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mprove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creators and aud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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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不断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观看短视频的用户数量也日渐增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达 10.12 亿人，占网民整体规模的 94.8%，短视频用户增长率为 8.3%。在

如今的碎片化时代，受众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而短视频时长短，迎合了现代社会人们的媒体内容消

费习惯，人们在闲暇之余，更愿意主动点开短视频观看。视频的表现方式也比文字更加直观，有着天然

的传播优势，短时间内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此外，在技术的支持下，人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短视

频，还可以自己制作短视频上传网络，提高了参与感。这些因素都使得短视频不断吸引受众的关注，扩

大自身发展规模。目前，我国市场上有着“火山”、“快手”、“抖音”等多款短视频 APP，这些平台

的设立为短视频发展提供了更强大的技术支持，助推大量资本进入短视频行业。但与此同时，短视频侵

权的现象也屡屡发生。 

2. 自媒体生成短视频的法律定性 

自媒体生成的短视频具有表达作者的创意与思想、可复制性强以及可再传播等特点。在当前开放的

自媒体环境下。对于自媒体生成的短视频的版权保护迫在眉睫，但要对自媒体生成的短视频进行版权保

护，首先要明确用户自创的短视频的法律定性，即短视频是否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对象[1]。 
短视频的独创性是《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

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2020 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将“以某种

有形形式复制”修改为“能以一定形式表现”。这些都体现了独创性是构成作品的关键因素。著作权法

及其实施条例中都没有对独创性的含义和标准进行具体清晰的界定，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

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到独创性指的是“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有一种观

点认为只要短视频能满足最低的独创性标准即可。也就是说，只要短视频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意，能表达

创作者的思想且有一定的复刻传播性，这种情况下，哪怕只是经过最简单的拍摄剪辑，也具备了法律意

义上的独创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短视频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目前制作短视频的成本和门

槛低，如果降低了认定短视频独创性的标准，会造成很多创作者发布的短视频极易侵权的现象，不利于

短视频行业的发展，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短视频制作的精细程度、呈现内容以及表达的思想都要

制定一个较高的判断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独创性的判断也有着较强的主观性。比如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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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 1 中，一审法院认定快手公司的行为侵害了抖音公司

就“纸飞猪”录像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决快手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二审法院 2 对涉案

短视频性质认定予以纠正，认定“纸飞猪”短视频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包含了创作者在拍摄、剪辑、

解说、配乐等多方面的智力成果，构成类电作品，符合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在此案中，虽

然涉案的短视频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二审法院认为是否具备独创性与时间长短无关，只要能够完整表

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具备了成为作品的可能性。笔者赞同二审法院的观点，只要短视频是作者的独创，

并且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可以认定其具有独创性，不宜对创作高度做太高的要求。同时，即使

短视频未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该视频的表演者和录制者仍可能会享有表演者权和信息网

络传播权，也会受到相应的保护。 

3. 自媒体短视频版权保护存在的现实困境 

自媒体短视频在受到人们追捧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在短视频的影响力日渐增大的情况

下，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3.1. 短视频侵权方式更加隐蔽 

短视频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呈现出制作传播碎片化、生产消费一体化、互动分享社交化和产业

融合生态化的特征[2]。据《2022 年网络版权监测保护报告》显示，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12426 版权监测中心受权利人委托进行投诉，成功阻断侵权链接 1102.86 万条，主流平台通知–删除

下线率平均达到 96.6%。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短视频侵权问题越来越突出。短视频侵权的方式

主要有搬运和二次创作。目前各大视频网站为了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都使用了添加水印的技术。比如

在抖音平台如果下载了平台内的视频，该视频会在左上角标注抖音 APP 和创作者抖音号的水印。但侵权

者会通过某些技术手段，删除视频里水印然后发布在其他短视频平台上以此谋利。比如在北京快手科技

有限公司诉长沙高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3 中，高坪公司在其经营的“秒

去水印”APP 中去除了属于快手公司重要竞争优势的水印，该水印包括了快手图文标识以及作者快手号

水印。高坪公司的行为使得侵权者能够更隐蔽地上传侵权视频而不被平台发现，损害了快手公司和原创

者的利益。 
此外，目前二次创作的短视频数量也越来越多。短视频的“二次创作”是指在长视频的基础上，对

长视频进行不同形式的拼接、改编或配音，将其剪辑为短视频的行为。二次创作的短视频主要分为片段

剪辑类、人物配音类、剧情模仿类、影片评论类等短视频。在这些短视频中，片段剪辑类和人物配音类

几乎照搬原来的长视频，只是经过简单的剪辑，没有加入自己对画面的创意，很难评价为合理使用；而

剧情模仿类和影片评论类短视频有创作者的表演和观点的表达，容易被认定为原创视频，但同时它们也

在视频中使用了原视频，而判断二创短视频是否构成侵权，首先需要判断二创短视频引用的内容是否受

到著作权法保护，是否侵权还需要具体判断，这种二次创作的侵权就会比较难以认定[3]。 

3.2. 避风港规则适用难度大 

传统版权保护措施遵循“避风港原则”，即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

页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被权利人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4]。 
用户在平台上通知侵权的方式就是在平台内举报。原创本人或者路人粉丝都可以举报，在举报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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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附上被侵权视频的链接，以便平台审查。举报之后，平台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受理投诉，但不同平台

规定的时间长短不一。“抖音”的侵权投诉指引显示在收到符合要求的投诉通知后，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受理，并未显示具体的受理时间。而“小红书”的版权专利举报指南载明，平台会在收到举报

后的 48 h 内进行响应。短视频一经发布，会在算法的推荐下迅速传播，此时是视频曝光度最高的时刻。

而那些有一定热度的短视频，也会在其后的一段时间保持稳定的流量推荐。如果在流量爆发期发生了侵

权抄袭现象，而平台因为未及时受理导致了原创视频的关注被侵权视频分流，将会对原创者造成不可挽

回的经济损失，滞后的通知–删除此时已失去了原有的保护创作者版权的作用，平台删除侵权视频的速

度跟不上传播的速度，剧集热播期一过，损失便再也难以挽回[5]。而如果受理时间短，很有可能造成在

未经核实或核实不全面的情况下，平台错误地删除原创视频，此时不仅会侵害原创者的版权权益，也会

减少其预期可得广告收益，同时平台的流量状况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有的原创者可能会因为平台的错误

删除，提起和平台的诉讼纠纷，极大地耗费各种物力人力成本。因此，在现有的避风港规则下，短视频

的侵权成本很低，相对而言，如果创作者想要维护自己的创意想法，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成本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两相对比之下，创意内容的侵权行为常常发生，而维权的现象却很少见到，导致创意

版权被盗用的现象愈演愈烈。 

3.3. 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缺失 

网络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指平台在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和网络链接服务的过程中，对于用户上

传的视频应当加以适当的关注，防止出现侵犯版权的作品，并在知道侵权视频的事实后迅速删除视频的

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3 条即

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涉案作品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那么其应该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短视频平台的收

入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些视频带来的流量变现，因此短视频平台与平台内部呈现的视频有着密不可

分的经济利益关系。 
《民法典》第 1195 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侵权通知后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施，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化，即只有提供信息

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才需要承担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在全国首例短视

频平台算法推荐侵权纠纷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一案 4 中，爱奇艺对电视剧《老九门》享有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该影视作品具有较高知名度，但

在快手平台上存在大量侵权该影视剧的短视频，且爱奇艺公司在提起诉讼前多次通知快手平台删除相关

侵权视频，由此推知平台应知、明知这些短视频内容的存在，平台依旧通过各种算法推荐这类视频为其

引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侵权视频传播的作用，法院判决快手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中，

短视频平台在构成明知或应知的情形下，并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制止相关侵权视频的传播，反而通过各

种推荐行为向用户提供涉案侵权视频，未尽到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 
此外，事先审查的平台注意义务尚不完善。短视频平台既是提供内容分享的平台，也是提供信息存

储空间的服务者。按照条例的规定，短视频平台只需要接到通知之后提供删除、屏蔽及断开链接等必要

措施即可，不用再承担额外的事前审查义务。因此，在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之下，进入流量池

的内容不会再进行实质性审核，导致很多在发布前能够被发现的侵权短视频进入平台，造成不利的影响。 

4. 自媒体短视频的发展建议 

可以看到，目前我国自媒体短视频中存在着多种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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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治理。 

4.1. 完善短视频侵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其一，自媒体时代短视频有了新特征，法律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根据网络版权侵权的新特点新形

式，立法和司法机构要不断做好立法和司法工作，使侵权人难以逃避法律责任，版权权利人的权益能得

到有效保护[6]。 
其二，制定更详细的侵权赔偿制度。2020 年 4 月，北京高院发布了《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

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问题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进一步明确了视频类作品各类

侵权行为的法定赔偿标准，为侵权赔偿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各地也要制定更为详细的侵权

赔偿制度。加大对短视频侵权的惩罚力度，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样地，法院

要结合相关的事实来认定赔偿数额，法院根据具体案件事实认定相应赔偿数额，如果相关网络经营

者认为现有判决的赔偿责任过高，从正常商业运营角度考虑到侵权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就会及时停止侵权[7]，因此当侵权的赔偿数额足以和侵权的盈利数额相对抗，付出足够的代价，才

能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4.2. 完善避风港规则的适用 

首先，在通知方式的选择上，不能仅局限于平台内部举报，要开放多种举报途径，比如电子邮箱、

邮寄、传真等方式；在通知的时间选择上，要明确列明处理的时间范围，对于那些有迫切处理需要的用

户，可以让其提供担保，如果出现错误删除的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平台的责任，同时可以减少

恶意举报情况的发生。 
其次，在避风港规则下，目前对于侵权视频的处罚仅有删除视频这一项操作，这对于侵权视频获得

的收益来说微不足道。因此，要加大此类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三次以上发布侵权视频的账号，可

以认定为恶意侵权账号，对其给予注销账号的惩罚。同时，在账号注册实名制的前提下，禁止该用户在

该平台上再次注册账号。一个可以源源不断获得流量的账号和一次性的侵权视频获得的收益相比，账号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措施可以有效遏制侵权现象的泛滥。 

4.3. 增设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 

平台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责任，平台在算法推荐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平台的价值和作用。平台已

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提供技术服务的作用，绝不能以简单的“通知–删除”来规避自己的责任。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内容。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会强

调这种义务。例如在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

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5 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即应当知晓热播剧被用户违法上传的侵权行为并采取预防侵权

措施。但这种义务多为事后审查义务。为了减轻平台的审核负担，对于平台的事前审核法律未作出具体

的规定。欧盟在《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 17 条中规定了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的版权过滤义务。该指令

提出，平台要通过内容识别技术过滤措施，来检测用户上传内容，从而在源头上阻止侵权内容上传至平

台。我国的短视频平台也可以采用相关过滤措施，业内采用的版权过滤技术主要有关键词过滤、文件哈

希值过滤、关键帧对比过滤这三种技术手段。短视频平台首先可以识别标题中含有热门作品的关键字的

视频，若发现具有明显侵权属性的信息，再通过建立分帧化技术，在短视频上传后，将其与数据库中的

作品进行对比，如果重合度高则认定为侵权视频，将其过滤。 

 

 

5参见(2017)京 0108 民初 2410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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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创作者和受众要提高版权保护意识 

尊重版权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版权意识不足，会导致侵权现象常

态化，我们应该认识到，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作品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提高版

权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创作者要提高版权意识，当自己的原创内容被别人侵权时，我们可以采取法律手

段保护自己的权益，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版权也凝聚着创作者的劳动和心血，我们要避免侵犯

他人的版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不抄袭、盗用他人的创意想法。在使用他人的作品时，应该遵守相

关的法律法规，并取得相应的授权或合法许可。我们要共同营造一个尊重创作的社会环境，加强对原创

内容的有效保护，保护创作者的权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优质内容，维护真正的版权，促进创作活动的

繁荣发展。 

5. 结语 

短视频因时间短、节奏快适应了人们当下的生活，未来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对于自

媒体短视频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势在必行。面对短视频行业的版权侵权现象，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通过短视频平台和用户的共同努力，推动自媒体短视频的持续健康发展，创作出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

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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